
袁建军、苏海峰：

本院受理原告广州佳仕达物流有限公司与被告袁建军、苏海
峰运输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宁 0121民初 28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袁建
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广州佳仕达物流有限公
司各项损失 29504.8元；二、驳回原告广州佳仕达物流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650元，公告费 600
元，由原告广州佳仕达物流有限公司负担 992元，被告袁建军负
担 1258元。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990号

李华丽：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与李华丽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999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令被告李华丽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公司银川兴庆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2954.48元、截至到 2022年 1月 17日的利息
2221.53元、违约金 1327.13元、消费手续费 448.62元，同时还应按《中国农业银行金穗
贷记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约定利率支付 2022年 1月 1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
的利息。被告李华丽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其放弃了
相应的诉讼权利。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 474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李华丽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9989号

杨玉霞：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兴庆支行与杨玉霞信用卡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4民初 998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令被告杨玉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公司银川兴庆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22993.5元、截至到 2022年 1月 17日的利息
1783.53元、违约金 1212.65元、消费手续费 233.3元、管理费 3元，同时还应按《中国农业
银行金穗贷记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约定利率支付 2022年 1月 18日至本判决确定的
还款之日的利息。被告杨玉霞经本院公告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应视为
其放弃了相应的诉讼权利。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456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杨玉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石嘴山市宝翔铸造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邵磊与被告石嘴山市宝翔铸造
有限公司建设用地使用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202民初 260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石嘴山市宝翔
铸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协助原告邵磊
将坐落于大武口工业园区内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石国
用（2006）第 6028号、地号为 1/104/293G的土地使用权
变更至邵磊名下。案件受理费 100元，公告费 600元，
由被告石嘴山市宝翔铸造有限公司负担。限你方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你方亦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金翠玲：

本院受理原告杨依召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22）宁 0105民初 432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金翠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杨依召货款
355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688元，减半收取计 344元（实收 344元），由金翠玲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王安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城支行与被告王安安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1516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柴丽宝：

本院受理原告黄静与被告柴丽宝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45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奋虎：

原告宁夏伊麦源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奋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81民初46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马奋虎
于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向原告宁夏伊麦源食品有限公司支付货款800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4元，公告费600元，合计
704元，由原告宁夏伊麦源食品有限公司负担35元，由被告马奋虎负担669元。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灵武市人民法院

（2022）宁0381民初2924号

宁夏忠诚劳务分包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候亨全与你、潘廷勇劳动争议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
依法判决第一被告赔偿原告各项费用492818元，第二被告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申诉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
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侯富平、马润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侯富平、马润珍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
初 1070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立彪、刘会蓉、张鹏军、何乃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
求：一、依法判令被告马立彪、刘会蓉立即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10万元、利息 18213.53元（利息计算自
2019年12月22日至2021年9月22日，后续利息计算至借款还清之日），共计本息118213.53元；二、依
法判令被告张鹏军、何乃茸对上述借款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四被告承担。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转换程序通知
书、开庭传票及廉政监督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八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2）宁0323民初3150号

屈耀龙：

本院受理原告汪金龙与被告屈耀龙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323民初
3150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到盐
池县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田小红：

本院受理原告马秀花与被告田小红、田晓明、马彦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缺席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424民初 15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由被告田小
红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马秀花偿还借款 31000元；二 、驳回原告马秀花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内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75元、
公告费 400元，由被告田小红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固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817号

许惠：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与被告许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481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许惠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89546.98元、利息166101.06元，并按照年利率24%继续支付自2022年3月2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
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574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许惠负担。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金融共享法庭办
公室（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205号三楼30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4834号

李世豪：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与被告李世豪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483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李世豪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46463.88元、
利息7816.26元，并按照《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约定的标准继续支付自2022年3月23日起
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07元，公告费300元，由被告李世
豪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金融共享
法庭办公室（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205号三楼30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630号

白志敏：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与被告白志敏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663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被告白志敏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 43832.39元、
利息 4887.88元，并按照《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卡）》约定的标准继续支付自 2022年 4月 19日起
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的其他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77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白志
敏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金融共享
法庭办公室（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 205号三楼 30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何文浩、丁翔、陈旭：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彦培与被告何文浩、丁翔、陈旭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1.判令三被告共
同返还原告 18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因你
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2022）宁 0122民初 3901号民事
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逾期视
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上午 9时在本院道路交通事故巡回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何文浩、丁翔、陈旭：

本院受理的原告苏成与被告何文浩、丁翔、陈旭财产损害赔偿
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为：1.判令三被告共同返还原告28900元、
利息2396.18元、现取费439元、违约金748.49元、挂失费125元、补
卡费15元，以上共计32623.67元；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告承担。因
你无法联系，本院无法直接送达相关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2022）宁0122民初3903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相应的诉讼权利。本院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道路交通
事故巡回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张雪梅：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与被告张雪梅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22民初5264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一、被告张雪梅向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偿还信用卡欠款 59495.64元、支付利息及违约金
9363.15元，共计68858.79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付清；二、被告张雪梅还应支付原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自2022年6月2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止的利息、违约金（以未还信用卡本金为基数，参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三、驳回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的其他诉讼
请求。案件受理费1676元,由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中心负担138元，由被告张
雪梅负担1538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张雪梅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
县人民法院立案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胡瑞：

本院受理原告周永有与被告李娇杨（别名李宛真）、胡瑞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宁 0106民初 1003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一、解除原告周永有与被告李娇杨（别名李宛真）、胡瑞签订的《订车
协议》；二、被告李娇杨、胡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周永有返还预
付款 28000元。案件受理费 500元，由被告李娇杨、胡瑞负担。如不服本判决，
你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李娇杨于 2022年 12月 12日向
本院递交了民事上诉状，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作出的
（2022）宁 0106民初 10036号民事判决，并发回重审。2.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
人承担。本院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
到本院民一庭 720室领取上述两份法律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2492号

韩福罗：

本院受理的原告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与被告韩福罗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2022）宁0104民初124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韩福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限
公司编号为CNZKHP002021379462的《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未付租金人民币
81825.54元，违约金8408.3元，合计90233.84元；二、原告狮桥融资租赁（中国）有
限公司有权就案涉租赁物（车辆型号为ZZ5047CCYF341CE143的重汽豪沃轻卡
一台，车架号：LZZ1BAFB9JE714405；发动机号：180807815637；车牌号陕
USV985）进行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款优先受偿。案件受理费 2056元，公告费
400元，合计2456元，由被告韩福罗负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第一庭（711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5201号

王鑫：

原告宁夏连汉互娱传媒有限公司与被
告王鑫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本
院已依法作出（2022）宁 0104民初 15201号
民事判决，判决：一、原告宁夏连汉互娱传
媒有限公司与被告王鑫签订的《业务委托
协议》于2022年11月18日解除；二、被告王
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宁夏
连汉互娱传媒有限公司支付违约金 86435
元。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宁 0104民初 15201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民事审判
第二庭（1107室）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6640号

喻红燕：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与被告喻红燕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04民初1664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一、被告喻红燕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
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99869.52元、利息7624.10元，并按照《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
卡）》约定的标准继续支付自 2022年 4月 19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二、驳
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489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喻红燕负
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金
融共享法庭办公室（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205号三楼30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2）宁0104民初13545号

赵文明：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与被告赵文明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 0104民初 1354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一、被告赵文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
川城区支行信用卡透支本金29990.47元、利息10847.81元，并按照《牡丹信用卡领用合约
（个人卡）》约定的标准继续支付自2022年3月23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还款之日的利息；
二、驳回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城区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81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赵
文明负担。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
本院金融共享法庭办公室（银川市兴庆区湖滨东街 205号三楼 308室）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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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网络链接和查阅报告书的方式
及途径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链接：
https://s666666s.lanzout.com/iXMOT0j1uude 密 码:djnx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及途径：宁夏协企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及范围
项目周围 5km范围内，受工程建设直接、间接影响的

居民、工业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关心本工程的建
设的社会公众。

三、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10日内，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

真、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
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填写好后发电子版表格至
建设单位邮箱。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
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真
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建议向
工程的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公众意见表见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

t20181024_665329.html
五、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名 称：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
地址：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新丝路42号
联系方式：娄少华 17709585847
六、环评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名称：宁夏协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申工 13409510712
电子邮箱：nxpdxhb@163.com
七、公示期限及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示时间为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张骞葡萄郡（银谷世界碳汇葡萄园）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告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 第54号）文件

要求，银川市税务局稽查局现对2022年11月份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进行公告：
1.宁夏苏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逃避缴纳税款案，法定代表人尹树高。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13年0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主要存在

以下问题：采取逃避缴纳税款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352.98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643.89万元的行政处理、处以罚款28.85
万元的行政处罚。

2.宁夏中盛安泰通信技术工程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秦恒修。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18年01月至2018年12月期间，主要

存在以下问题：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112份，金额 107.25万元，税额
17.16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
27.04万元的行政处理、处以罚款16.22万元的行政处罚。

3.宁夏佰轴汇商贸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李磊。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21年01月至2021年12月期间，主要

存在以下问题：为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50份，金额 495.36万元，税额 64.39万
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出具了税务处理决定书，依
法移送司法机关。

以上3户企业已在网络平台上予以公告，并纳入联合惩戒措施系统，由相关部门根据上述信息对
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管理。

银川市税务局稽查局2022年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公告（九）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

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和途径

1.项目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OgNopUw7GnS⁃
gl_4zKUniSw 提取码：0htp

2.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

众可直接到建设单位门房索取查阅纸质报

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范围主要为项目区

周边居民、企事业单位以及相关部门。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
xxgk01/201810/W020181024369122449069.
docx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将公众意

见表发至建设单位邮箱，或直接打印纸质版

公众意见表邮寄至建设单位，或直接送至建

设单位。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公示有效期为本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公众可在公示有效期内向建设单位

提出意见。

（六）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宁夏天地兴农畜牧发展有限

公司

地址：青铜峡市大坝镇高桥村榆树湾沟

联系人：黄总

联系电话：13709575047
邮箱：13909575047@163.com

宁夏天地兴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年10万头商品猪养殖场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第一次公示

宁夏长和生态科技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王兴学私章各一枚，特此声明。
宁夏万城彬贸易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声明作废。
宁夏易趣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054638093P）遗失报税盘，特
此声明。
何燕婷遗失宁AK5176营运证，特此声明。
银 川 市 兴 庆 区（ 南 ）丰 源 装 饰 材 料 经 销 部（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640104MA767B3023）遗失公章、财务章、经营者私章（汪俊玲），声明作废。
宁 夏 念 恩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100MA76KGJRX0）及公章、财务章、法定代表人章、发票章、合同章各一枚，特
此声明。
陈生龙遗失宁CE8635车道路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证号：640300012824，特此声明。
父 亲 谭 志 波（身 份 证 号 ：640382199203054318），母 亲 郭 宏 佳（身 份 证 号 ：
640382199707291923）遗失谭意瑾的出生医学证明，证明编号：T640058277，特
此声明。
宁夏泰格瑞欣建筑有限公司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626DR6G），特此声明。
父亲王维宁（642101197112140310），母亲马秀玲（642101197606252726）遗失王瑞的
出生医学证明，证明编号：F640037878，特此声明。

石 涛 遗 失 宁 夏 同 富 源 机 械 租 赁 有 限 公 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300MA75XPAX67）法定代表人章、财务专用章，特此声明。
马维光遗失营运证（车牌号：宁CD1985，证号：640324025529），特此声明。
石 嘴 山 市 大 武 口 区 鑫 车 汇 二 手 车 行 遗 失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 ，证 号 ：
92640202MA76GH7F6Y，特此声明。
唐秀琼遗失坐落贺兰西街的贺兰县房产所有证，产权证号：贺房证字第003521号，面
积：73.9㎡，特此声明。
张瑞遗失护士执业证书，护士职业证书编号：202064000448，特此声明。
宁 夏 众 诚 节 能 环 保 科 技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640381MA76LWRGXH）遗失公章、财务章、发票章、合同章、法定代表人章（刘杨），
特此声明。
王洋遗失小坝利民小区18#楼04062的《房屋所有权证》（证号：10005818）、《国有土地
使用证》（证号：青国用（2009）第2262号），特此声明。
王彩琴遗失宁夏银川上陵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28日开具的机
油收据壹张（票号：0000020724），金额：1000元，声明作废。
刘东遗失宁夏银川上陵丰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于2020年10月6日开具的普拉
多车定金收据壹张（票号：0000015845），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宁夏大明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MA761BDB35），拟
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有债权债
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来本
公司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宁夏大明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21日

注销公告
灵武市花藤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灵武市花藤艺术培

训 学 校）（民 办 学 校 办 学 许 可 证 号 ：教 民
164018170000729号），经理事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请与该单位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
日起45日之内前来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灵武市花藤艺术培训有限公司（灵武市花藤艺术培训学校）

2022年12月21日

（2022）宁0502民初2293号

李林、沈建斌：

原告陈林喜诉被告宁夏斯达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李林、沈建斌、宁夏绿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中
卫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502民
初 229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2）宁0502民初2292号

李林、沈建斌：

原告瓮昊玉诉被告宁夏斯达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李林、沈建斌、宁夏绿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中
卫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502民
初 229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
内到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